

告 知 书

 新疆宝盛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
近期，我局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开展探矿权续期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2149号）有关要求，通过查询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对全县已到期的探矿权近5年内实物工作量情况进行核查。经核实发现，你单位持有的探矿权：新疆额敏县也恩勒金矿详查 （T65120090202024943）近5年内未开展实质性勘查工作（实质性勘查工作包括：钻井、坑探、槽探、浅井）。
现将上述情况告知你单位，如有异议，请于10个工作日内提交能够证明贵公司已经开展实质性勘查工作或有正当理由未开展工作的佐证材料，经审查能够证明已经开展实质性勘查工作或有正当理由未开展工作的，探矿权期限将依法予以续期；如无异议，我局将按照要求，确定该探矿权为“圈而不探”探矿权，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二十四条“无正当理由未开展或未实质性开展勘查工作的，探矿权期限届满时不予续期”规定，不予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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